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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五周年: 《电子商务法》所得与所失
薛 军

  《电子商务法》 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颁布，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距今已经整整五年时间。 经过五年实

施， 法律规则与现实生活之间是否相适

应， 已经得到初步检验， 因此也就可以

阶段性地总结这一立法的“得” 与

“失”， 并且在此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发

展与完善方向。

《电子商务法》

最大价值： 主体立法

整体而言， 《电子商务法》 回应

了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

交易形态———借助于网络进行的远程交

易， 以及大型数字平台 （其典型运用就

是电商平台） 出现后， 对市场结构以及

传统监管机制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制定

之初， 中国立法者所理解的电子商务立

法的侧重点， 即与欧美学界所理解的电

子商务法存在明显区别。 中国的电子商

务立法， 兼具主体立法及行为立法两个

维度。

就主体立法而言， 《电子商务法》

针对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 即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 确立了一系列的责任规

范， 以“平台责任” 为抓手， 在法律规

范体系中首次明确了调整电商平台相关

的规范体系。 就行为立法而言， 《电子

商务法》 针对电子合同相关问题， 明确

了一系列的规范。 此外， 还规定了关于

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 电子商务促进

等内容。 从电子商务的主体立法与行为

立法二元角度， 确定了立法的重点内

容， 这一思路被证明具有前瞻性。 《电

子商务法》 中关于电子商务行为的相关

立法成果被 《民法典》 （2020 年颁布）

吸收， 体现在合同的订立、 履行以及网

络侵权条款等方面。 仅此一点即说明

《电子商务法》 关于电子商务行为立法

的科学性，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认可。

但 《电子商务法》 的最大价值仍

然在于主体立法的维度， 即以针对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系列法律责任规范，

应对新型市场组织架构所引发的诸多法

律规范问题。 这一立法思路， 即便放眼

全球也遥遥领先。 对于数字平台引发的

特别是应用于商业交易领域的大型电子

商务交易平台所催生的诸多问题， 传统

法律规范存在诸多欠缺， 需要完善相应

立法。 《电子商务法》 敏锐地抓住了这

一问题， 可谓引领数字领域立法的潮

流。 事实上， 欧盟最近也开始关注数字

平台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即所谓

的守门人制度） 所需要的特殊规范。 但

即使如此， 类似 《数字市场法》 之类的

立法， 其主要考虑仍然是为在这一领域

实施反垄断， 增加新的规制工具， 而非

将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市场主体予以

全面、 系统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的 《电子商务法》 的立法思路， 的

确具有超前性。

当然， 立法的科学性不能以是否超

前作为唯一评价指标。 需要考虑的是，

相关立法是否把握住了社会生活数字化

发展的宏观趋势， 是否抓住了真正需要

通过立法来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数字化

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正在

产生深刻影响， 其中数字平台的崛起已

在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 资讯获取、

商业活动开展的基本模式， 因此针对电

商平台的全面规范， 让网络空间中商业

性质的交往互动有章可循， 各方主体责

任清晰到位， 相关的立法的确是不可回

避的课题。

基于以上分析， 对电商平台这种新

型交易组织架构， 进行针对性立法， 可

视作 《电子商务法》 立法最显著的“所

得”。 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之下， 可以进

一步探究这部立法在具体层面上的

“得” 与“失”。

平台责任的延伸适用

可更灵活

《电子商务法》 针对电商平台经营

者规定了一系列的平台责任。 其中关于

审核责任、 网络安全责任、 内容管理责

任、 安全保障责任、 知识产权保护责

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的规定， 能够

结合电商平台的架构特征， 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 对于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交往

秩序， 厘定相关主题的责任边界， 具有

基础性意义。

但《电子商务法》 的这一立法模式

也蕴含着内在的不足。 由于这一立法针

对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数字平台， 也就

是电商平台。 由于现实生活中平台的类

型很多， 并非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电商平

台的特征。 这就导致在 《电子商务法》

制定之后， 其他类型的平台 （这些平台

与电商平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但也存在明显区别）， 在如何定性以及

如何进行法律适用方面陷入困境。 由于

电子商务法针对电商平台规定了一系列

的平台责任， 因此其他类型平台的经营

者就会采取“逃避被定性为电商平台”

的策略， 规避 《电子商务法》 的适用。

这种策略导致电商平台的定性和识别，

成为法律适用的焦点和疑难问题。 是或

否的定性， 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上或有

或无的巨大落差。 但严格来说， 不同类

型的平台与电商平台之间的相似或差

异， 呈现出一种相对渐变的特征， 而不

是非黑即白的绝对二元化。 所以， 平台

责任适用上或有或无造成的巨大落差本

身并不合理， 应该予以避免。

出现上述情况， 主要原因还在于

《电子商务法》 的立法技术。 这一立法

忽略了相关平台责任规范体系对于其他

类型平台可能的延伸适用或者准用问

题。 这就导致其他类型的平台 （其典型

就是社交媒介平台、 短视频分享平台、

资讯分享平台、 直播平台等等） 在搭载

商业交易的时候， 如何界定其应当承担

的平台责任， 出现了规范依据缺失的问

题。 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是， 不再

将 《电子商务法》 所规定的平台责任视

作一种固定的套餐， 而是一种可灵活组

装的构件。 对于其他类型的平台， 在其

与电商平台类似的情况下， 应当准用电

子商务平台相关的责任， 在其与电商平

台存在重要区别的情况， 应当考虑其特

殊性， 不让其承担责任。 通过这种灵活

准用或参照适用的方法， 避免平台责任

适用上的或有或无的二元化局面， 实现

对其他类型平台上电商活动的协同调

整。 当然， 在未来修订 《电子商务法》

的时候， 亦可考虑在电商平台范畴之

外， 引入类电商平台等法定平台形态，

明确规定其适用相应的平台责任， 如此

或可适当解决问题。

平台应重视

中小微经营者保护

《电子商务法》 重点关注了平台规

则问题， 并且在立法中制定专门的条文

予以规制， 这是立法的重要亮点。 随着

数字平台的崛起， 平台运营者对于其组

织运营的网络空间， 具有强大的管理控

制能力。 这种能力借助于数字化技术、

算法以及平台所掌握的大量数据得以实

现， 可以统称为数字权力。 作为这种权

力的表现形式， 平台享有了事实上的规

则制定权。 但由于平台同时也具有市场

主体身份，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逐利动

机， 如何确保其不滥用数字权力， 制定

不合理的平台规则， 就成为一个不容忽

视的重大问题。 《电子商务法》 对此给

予了一定的关注， 并且通过平台规则的

公示制度， 修改时的公开征求意见制

度， 规则的公平性要求等方面， 对平台

规则制定权作了必要的规制。 但不可否

认的是， 《电子商务法》 在这方面的规

范的确显得过于简略， 以至于无法解决

实务上提出的诸多问题。

在实际运行中， 平台规则所涉及的

问题， 远远超出了通常所理解的控制霸

王条款等传统消费者保护的问题。 由于

平台的影响力主要源于消费者 （用户）

数量， 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往往得

到平台足够重视。 但电商平台的组织架

构也意味着大量的中小商家必须依托平

台才能够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商户正当

权益的保护， 同样具有重大的制度价

值。 如何保护中小微经营者获得合理的

交易环境， 避免在平台规则中， 被其他

主体尤其是平台经营者过度压榨就成为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电子商务法》

第 35 条虽然对此予以规定， 但这一条

款与反垄断机制、 反不正当竞争机制的

关系一直未能明确， 其内涵本身也存在

弹性过大、 含混不清的问题。 因此， 未

来同样需要大量补充相关的内容。

还需进一步完善

“监管法”维度

《电子商务法》 关注到了数字平台

的崛起可能导致的监管机制结构性变

化， 试图建构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监

管合作关系。 这是立法非常值得关注的

创新点， 具体表现为《电子商务法》 设

立了平台与监管部门围绕数据提供、 执

法配合等方面的协作型关系模式， 抓住

了数字平台对于执法监管的结构性影

响。 例如第 25 条规定， 电商经营者应

当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

第 28 条规定， 平台经营者需要向监管

部门报送相关的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

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 过于原

则， 在落实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 对于

平台经营者而言， 相关数据属于核心资

产， 且涉及用户商业秘密或个人信息保

护方面的问题， 因此不可能在没有相对

应的严格程序性要求以及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随意提供给他人， 否则就将面临不

可控的重大法律风险。 但对于监管部门

而言， 当大量交易都通过线上进行的时

候， 不掌握相关数据， 其监管职责完全

无法落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获取相

关数据， 是监管部门履职的“刚需”。

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显然不可能只通

过一两条简略的条文， 而是必须建立一

套明确具体的规则， 来确立相关主体的

权力与责任。 关于这一问题也可以将其

归纳为《电子商务法》 的“监管法” 维

度。 这在该法未来进一步的完善中需要

重点予以考虑。

总体而言， 《电子商务法》 实施五

年来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但变

动不居快速发展的电商新模式、 新业

态， 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对此应予实事

求是的观察与思考， 尊重事实， 不断发

展和完善立法， 这也是永葆立法适应性

与活力的不二法门。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 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 我国

《电子商务法》 起草专家组成员）

□ 《电子商务法》 的最大价值仍然在于主体立法的维度， 即以针对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系列法律责任规范， 应对新型市场组织架构所引发

的诸多法律规范问题。 这一立法思路， 即便放眼全球也遥遥领先。

□ 立法忽略了相关平台责任规范体系对于其他类型平台可能的延伸适用

或者准用问题。 解决思路是， 不再将 《电子商务法》 所规定的平台责

任视作一种固定的套餐， 而是一种可灵活组装的构件。

□ 如何保护中小微经营者获得合理的交易环境， 避免在平台规则中， 被

其他主体尤其是平台经营者过度压榨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电子商务法》 虽有规定， 但存在弹性过大、 含混不清的问题。

□ 《电子商务法》 关注到了数字平台的崛起可能导致的监管机制结构性

变化， 试图建构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合作关系， 但规定过于笼

统、 过于原则， 在未来进一步的完善中需要重点予以考虑。

兹有叶嘉华 （原公民身份号

码 ： 310106194210240016， 已 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死亡） 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在上海市立有自书遗嘱

一份。 现叶九妹、 叶十妹向上海市

张江公证处申请按上述遗嘱继承有

关房产， 办理继承公证。 如有任何

相关人士 （包括但不限于叶嘉华的

继承人） 持有叶嘉华所立其他遗嘱

或遗赠扶养协议的， 或叶嘉华的法

定继承人中有生前依靠其生活且无

经济来源或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或

遗嘱继承人叶九妹、 叶十妹有丧失

继承权的情况， 请在公告刊登之日

起 60 天内以电话、 邮件方式与下

列上海市张江公证处联系人联络。

联 系 人： 张润南

联系电话： 17321285903

021-50586277转

7055

邮箱： zhangrunnan@zjnotary.com

特此公告

叶九妹、 叶十妹

2023年 1月 15日

公 告


